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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給學童一個安全的交通環境 

會員：羅孝賢 

一、前言 

學童交通安全是校園安全的重要課題之一。資料顯示，國民小學校園意外事件中，以交

通事故死亡人數所佔比例居首，達三分之一以上；五至十四歲學齡兒童因運輸事故死亡之比

例佔所有死亡原因亦達百分之廿至百分之廿五之間，顯見交通事故對於學童安全之重大威脅

與危害。向為國人詬病的交通環境中，行人顯居弱勢，未成年之學童因身心發育仍未臻完全，

更屬弱勢中之劣勢，致常成為交通事故之犧牲者。在倡議「人本」、「尊重行人」口號價響的

今天，如何落實安全的交通環境，保護弱勢，即成為交通專業者首應關切與努力之目標。 

學童交通事故多發生於上下學途中，地點則多在居家或學校附近。小學之設置係以「鄰

里單元」為規劃之指導，在理想的情況下，小學生應能自行安全地步行上學，然而實際情況

並非如此，常見社區交通系統凌亂，行人設施付之闕如，行人與車輛以及路邊停車競逐有限

的道路空間，特別是學童上下學期間，益顯威脅。另由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部分家長迷信

明星學校，「跨區就讀」現象層出不窮；或因新開發地區居住人口稀疏，不足以支持新學校運

作；或因學校歷史悠久，學生數量龐大，有如天文數字等等；諸多原因，造成今日學童必須

由家長以汽機車接送到校，更加重校園周遭交通問題。面對此一嚴峻考驗，實有賴政府交通

與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師長、家長與社區共同努力，儘速謀求改善之道。 

二、維護學童交通安全之具體作法—教育、工程與執法 

塑造安全的交通環境應從「3E」著手。所謂的「3E」係指教育 (Education) 、工程 
(Engineering)與執法 (Enforcement)三途徑，「教育」是藉由學校、家庭及社會等不同層面的教
育，培養用路人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與行為；「工程」係指透過相關交通工程設施的改善，提

昇用路人的安全；而「執法」則是透過警力針對違規的用路行為進行強力取締與裁罰，以杜

絕交通違規行為的產生。三者皆為維護學童交通安全不可或缺之手段。 

就實體交通環境而言，以台北市為例，經過多年之努力與改善，「找回失落的行人空間」

已非空洞口號，從掃除路霸、機車退出騎樓、機車退出人行道、以及都市發展局對於留設道

路人行空間的嚴格要求等諸多措施，已在大部分的主次道路上見到成效，然則在巷道與地區

道路部分仍有極大努力空間，此一部份其實就是威脅學童上下學安全的主要隱憂。「通學巷」、

「學童安全走廊」與「愛心導護商店」的構想與具體落實雖稍可彌補道路空間不足的缺憾，

然民眾的「用車道德」與守法觀念，仍有待養成；「家長接送區」之佈設，整頓了積習已久的

校門口接送習慣，亦減輕了各學校門口於上下學時間之交通亂象，然仍常見接送家長罔顧他

人安全任意停車或將機車騎上人行道，在在仍有待嚴格執法以為匡正。 

嚴格執法為遏止交通設施不當使用的重要手段，目前影響學童交通安全最鉅者，莫過於

巷道內隨處可見之違規停車，如路口（巷口）十公尺內之違停，嚴重影響視距及視線之通透

性，對於個頭矮小之學童尤具威脅。然則目前民眾皆有未劃紅線即可停車之觀念，曲解法令

莫此為甚，執法人員對於巷道內之違規停車亦多自動退讓不予處理，民眾日久積非成是，交

通問題於焉惡化。其他諸如任意停車上下乘客（學童）、騎乘機車行駛人行道等行為亦充滿危

機，且常為民眾所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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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教育，其乃「治本」之道。透過教育，才能全面性地建立用路人正確的交通觀念，

減少用路疏忽與違規行為的產生，進而減低交通事故的發生機會，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交通

安全教育可經由家庭、學校與社會進行，自小培養學童正確的交通安全知識與行為習慣，讓

學童擁有保護自己行的安全之能力。家庭教育以著重家長身教為主，此為目前普遍之困境，

由加強執法導正大人的偏差行為，可能是唯一的對策。對學童而言，「寓教於樂」是最高的教

育指導原則，善用各種媒體，製作有趣之互動教材遊戲，吸引學童注意；避免呆板、照本宣

科或血淋淋單刀直入之負面教法與教材，應為努力方向。除學校之外，兒童交通博物館亦是

良好的交通教育場所，可透過實體的互動與導覽教學，達成交通教育目標。在具體作法上，

交通博物館可設計適合高中低年級之套裝行程，提供各中小學校校外教學之選擇，學童在學

六年或九年期間需到訓三次，取得學習護照積點，應為可行。 

三、社區交通環境之整體營造 

小學為社區鄰里的中心，在強調社區總體營造的今日，許多社區之環境改善與具體作為

皆環繞小學為之，此係因小學學童多為社區子弟，社區居民或為該小學畢業，或為學生家長，

或經常到學校活動，關係密切。因此對於提升學童交通安全之諸多作法，應與社區充分互動，

這是非常重要的。筆者擔任義交導護多年，並曾協助台北市多所中小學提供改善校園周遭交

通環境之諮詢工作，過程中發現，推動「通學巷」或「時段性禁止停車」等相關改善交通之

作法時曾面臨相當多來自社區居民之阻力，包括發動民意代表抗議阻撓、直接到校找校長拍

桌理論，甚或潛入校園破壞設施，在所多有。當然成功正面之案例亦不勝枚舉，以台北市士

林區文昌國小海砂屋校舍拆除改建期間遷校至美國學校舊址為例，對於暫用校址之爭取，學

童上下學動線之規劃與交通導護之執行等事務，皆有社區居民的參與和大力協助，讓校舍改

建期間學童仍能安全上下學，此顯示凝聚與善用社區力量的重要性。對於整體社區交通環境

之營造與改善，更需要社區的全力支持，始能竟其全功。 

另，由於交通實體環境之改善與提升並非一蹴可及，因此，為維護學童交通安全，仍需

較多導護人力投入以彌補設施之不足。導護人力之招募與訓練向為志工工作，特別在小學教

師退入校園呼聲漸起之際，導護志工人力即顯不足。台北市約有一萬人投入學童導護工作，

其中兩千人左右為納編義交，陣容不可謂不龐大，然則分散至全市各校，加以並非每日值勤，

實際上仍有不足，特別是中下午時段，缺人情況嚴重，需由學校教師替補。近一年來，導護

志工流失相當嚴重，家長參與意願偏低，除應加強招募工作外，亦應進一步思考招募「社區

志工」的可能性；另則應加強與社區內之企業聯繫，尋求支援，過去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會

曾發起「交換爸媽」活動，並上網媒介，鼓吹在地企業協助當地小學之交通導護工作，然經

過三年，仍是需多供少，原尚有某知名飯店集團認養台北市中山國小之交通導護工作，由於

經營團隊更換，無意再續，目前僅剩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員工協助台北市松山國小交通導

護仍持續進行。此外，各大專院校將協助社區小學交通導護納入大專學生「服務課程」亦為

可行之方向，值得大力推動。 

四、政府主管機關之指導與支援 

長期而言，政府應致力營造良好的交通環境，讓學童能安全地自行走路上學，不受車輛

的侵害與威脅。落實學區制度是杜絕學童長時間暴露於危險交通環境的根本之道，亦有助於

減少接送行為衍生之交通問題；都市發展與交通單位則需於道路規劃與建設階段即妥為考慮

行人需求，特別是學校周圍地區性交通系統之規劃應將人行設施視為首要，不應再以車道之

附屬設施對待。短期應著重於校園周遭之交通改善，以學校為單位，個別診斷其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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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提出有效之改善策略，並定期評估其效果；嚴格執法為短期可收效之猛藥，亦需請執法

之警察同仁適時展現公權力，勿讓學校或導護志工直接面對不可理喻之民眾，特別是違規停

車問題，警方正常之取締告發或拖吊工作通常於上午八時開始，小學生於七時十分左右開始

上學，緩不濟急，亦於事無補。 

導護志工制度在可見的未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善用此一社會資源將有助於改善交通問

題，政府應予重視，包括教育局、交通局、交通大隊等相關主管機關需給予輔導與必要之協

助，特別是教育訓練部分，始能更有效發揮其功能。 

五、結語 

學童安全交通環境的營造，有賴於教育、工程與執法三管齊下，學校與社區的良性互動

更是影響成敗的重要關鍵。如何善用民間資源，推動學童交通安全工作，是現階段政府主管

機關應亟思突破的環節，思考輔導民間進行社區交通環境改造之具體作法；藉由社區自發性

的作為，達成改善環境之目標，當可減少或避免改善過程中直接面臨之抗爭與可能引發之社

會成本。 

長期而言，政府仍應善盡義務，規劃提供適當之交通設施，滿足學童安全行路的基本需

求，導護志工方有「功成身退」的一天。 


